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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信用类

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注册

制下提高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以下简称“挂

牌转让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

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

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

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引自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的2023年审计报告和发行人出具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债券事项的公告。本报告其他内容及信息来

源于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

明，请投资人关注并独立做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

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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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2023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且截至本

报告出具日仍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3建发Y2（以

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240217.SH

23建发Y2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

3+N（年）

10.00

10.00

4.03%

无

2023.11.15

单利计息，到期偿付

每年11月15日付息,节假日顺延

无

/ AAA / AAA

/ 不适用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

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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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3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

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

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2023 年 1 月初，厦门建发股

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通过现

金方式协议收购红星美凯龙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美

凯龙不超过 30%的股份。本

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可能

成为美凯龙控股股东。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

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可

能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中信建投在获

悉 相 关 事 项

后，及时与发

行人进行了沟

通 ， 根 据

《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的

有关规定出具

了受托管理事

务临时报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

已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暨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2023 年 1 月 17 日，厦门建

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建发股份”）与红星美凯

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1828.SH，以下简称“美

凯龙”）控股股东红星美凯

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美凯

龙实际控制人车建兴先生共

同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厦门

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与红星美

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车

建兴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

协议》，建发股份拟收购美

凯龙 29.95%的股份（对应

1,304,242,436 股 A 股 股

份），每股价格定为 4.82元/
股。

中信建投在获

悉 相 关 事 项

后，及时与发

行人进行了沟

通 ， 根 据

《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的

有关规定出具

了受托管理事

务临时报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

已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2023 年 4 月 26 日 ，发 行

人、控股子公司联发集团有

限公司与美凯龙控股股东红

星控股、美凯龙实际控制人

车建兴共同签署《关于 <股
份 转 让 协 议 > 之 补 充 协

议》。

2023 年 1 月 14 日、2023 年

1 月 18 日、2023 年 1 月 30

中信建投在获

悉 相 关 事 项

后，及时与发

行人进行了沟

通 ， 根 据

《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的

有关规定出具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

已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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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

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日 、 2023 年 2 月 25 日 、

2023 年 3 月 25 日、2023 年

4 月 13 日、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就重组的进展情况

披露了相关公告。

2023 年 5 月 22 日，厦门建

发集团有限公司收到厦门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出具的《厦门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建发股份、联发集团

收购美凯龙 29.95%股份事宜

的批复》(厦国资产〔2023〕
109号)，同意厦门建发股份

有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

司收购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方案。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6月 1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 2023年第十六次临时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以及本次交

易相关的议案，并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

了受托管理事

务临时报告。

三、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进出

口代理；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贸易经纪；销售代理；贸易经纪与代

理（不含拍卖）；豆及薯类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饲料原料销售；食用农

产品初加工；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棉、麻销售；林业产品销售；初级农产

品收购；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

服装辅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制造；鞋帽批发；鞋帽

零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矿石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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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

零配件零售；通讯设备销售；广播影视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水产品批

发；水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特种设备销售；

药品零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保税仓库经营；海上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金银制品销售。

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76,367,815.48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73,040,774.33万元。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1,088,973.89万元，实

现净利润1,684,955.68万元。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末 2022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62,979,844.37 59,924,731.97 5.1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105,342.52 6,569,035.09 190.84

资产总计 82,085,186.89 66,493,767.06 23.45

流动负债合计 45,704,750.61 39,200,894.23 16.5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916,531.60 10,757,846.40 29.36

负债合计 59,621,282.22 49,958,740.63 19.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463,904.67 16,535,026.43 35.8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951,098.33 5,848,200.88 18.86

营业收入 76,367,815.48 83,282,965.74 -8.30

营业利润 1,088,973.89 1,568,954.17 -30.59

利润总额 2,079,211.94 1,616,624.11 28.61

净利润 1,684,955.68 1,125,885.36 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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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10,399.84 627,503.67 108.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39,496.78 1,547,580.83 89.9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3,508.09 -860,678.50 91.4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41,154.25 -309,167.26 -916.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82,216.39 382,658.09 -173.75

EBITDA利息保障倍

数
19.43 25.97 -25.18

资产负债率（%） 72.63% 75.13% -3.33

流动比率 1.38 1.53 -9.80

速动比率 0.57 0.61 -6.56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

表所示：

表：23建发Y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240217.SH

债券简称：23建发Y2

发行金额：10.00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用于补充公司供应链运营业务等日常生产经

营所需流动资金，且不用于新股配售、申购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

于补充公司供应链运营业务等日常生产经营

所需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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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等的交易及其他非生产性支出。根据公司

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需求，公司未来可能调

整部分流动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调整募集资金用途。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临时补流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并进行专项管理。

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

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23建发Y2”的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83,282,965.74万元和 76,367,815.48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125,885.36万元和

1,684,955.68万元。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分别为1,547,580.83万元和2,939,496.78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

运作规范，偿债意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情况良好，未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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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现持有已注册待发行公司债券批文规模47.50亿元、企业债45.00亿元、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必要时，还可通过注册发行新的公司债券、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偿还存续债务。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我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无债券设有增信机制安排。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

资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设

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

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240217.SH 23建发Y2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11月15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3+N（年） 2026.11.15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足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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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91.SH 22建发Y2 发行人已于2023年05月30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240217.SH 23建发Y2 不适用

注：22建发Y2已于2024年5月30日摘牌并完成全额本息兑付。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详

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

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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